
毫 达 法 学 会
第十三期：《民事诉讼证据规定》新旧对照

2020年7月17日，毫达法学会第十三期，陈志兵律师通过对《民事诉讼证据规

定》新旧对照，组织大家一起共同学习新规，为今后办案实践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。

一 自认制度的完善

1.新规强化了诉讼代理人自认效

力。

对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，不需

要再考虑诉讼代理人是否经过特别授

权，除授权委托书明确排除的事项外，

诉讼代理人的自认视为当事人本人的

自认。



2.新规增设了共同诉讼中自认的规定。

根据新规规定，普通共同诉讼中，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或者数人作出的自认，

对作出自认的当事人发生效力。必要共同诉讼中，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或者数人作

出自认而其他共同诉讼人予以否认的，不发生自认的效力。其他共同诉讼人既不

承认也不否认，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仍然不明确表示意见的，视为全体共同

诉讼人的自认。

3.新规放宽了当事人撤销自认的条件。

对于当事人因胁迫或者重大误解作出的自认，不再要求当事人证明自认的内

容与事实不符。

二 免证事实规定的修正

1.新规将“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”限定为“基本

事实”，对当事人的证明标准提出更高的要求。

2.对部分免证事实，新规将“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”调整为“有相反证据足

以反驳”，即如果一方当事人对免证事实有异议，只需要提供足以证明该免证事

实不一定真实的证据即可，不再需要将该免证事实证明为百分百错误。



三 电子数据相关规定的设置

为提高电子证据在实践运用中的操作性，在新《民事诉讼证据规定》中，

对电子数据的范围进行了具体罗列，并规定了当事人提供和人民法院调查收集、

保全电子数据的要求，以及电子数据审查判断的规则，完善了电子数据证据规

则体系。

1.新规从事前、事后两方面着手规制当事人的诉讼行为。

在询问当事人之前，以保证书的形式督促当事人据实陈述，增强心理约束。在

事后，对违反真实陈述和完整陈述义务的，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罚，强化了当

事人诚信诉讼的义务。

2.新规提高了对证人出庭与客观真实陈述的要求。

对拒绝出庭的证人，规定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。在证人出

庭前，以签署、宣读保证书的形式对其进行提醒和约束。同时，细化了对证人

陈述的要求，确保其证言客观、真实，强化了证人据实作证的义务。

四 强化诚实信用原则对当事人、证人、鉴定人的约束。



3.新规完善了鉴定人承诺制度、虚假鉴定处罚制度、鉴定期限制度。

要求鉴定人于鉴定开始前签署承诺书，保证客观、公正、诚实地进行鉴定，

保证出庭作证，如作虚假鉴定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等内容。对于鉴定人故意作虚

假鉴定的，由人民法院责令其退还鉴定费用，并根据情节，依照《民事诉讼法》

第一百一十一条处理。

此外，鉴于存在有些司法鉴

定出现周期长、质量差的问题，

新规规定鉴定人应当在人民法院

确定的期限内完成鉴定，并提交

鉴定书，无正当理由未按期提交

鉴定书的，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

法院另行委托鉴定人进行鉴定，

有利于督促鉴定人依法、依规，

诚信鉴定。



新规定将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、申请证据保全的最后时间由“举证

期限前七日”改为“举证期限前”，在时间上更为宽裕，更利于当事人收

集证据，完成举证责任。

六 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、申请证据保全的期限变得宽松。

(  2020年7月17日 )

为避免当事人收集证据能力不足导致案件事实不清楚，影响其权利

的保障，新《民事诉讼证据规定》在《民诉法解释》的基础上，详细规

定了“书证提出命令”的申请条件、审查程序、书证提出义务范围以及

不遵守其规定的后果。同时，将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纳入了“书证提出

命令”的范围，便于当事人从更多途径收集证据。

五 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完善。


